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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邱敏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晓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章文勇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2011.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36,113,231.78 1,002,605,341.48 8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1,656,699,949.69 536,737,190.92 208.66% 

股本（股） 133,350,000.00 100,000,000.00 3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2.42 5.37 131.47%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978,269.13 -154.0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39 -140.54%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72,125,575.49 -65.37% 408,229,968.46 -3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095,000.31 -59% 151,112,121.97 -28.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69.25% 1.27 -39.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69.25% 1.27 -39.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17.87% 12.8% -54.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78% -16.85% 11.96% -52.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37,764.7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353,5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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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7,770,00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5,070.8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428,514.75  

   

合计 9,932,175.77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24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787,928 人民币普通股 78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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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尹自力 240,103 人民币普通股 240,103 

杨维 198,180 人民币普通股 198,180 

江文晋 197,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9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8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100 

汪建成 18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300 

郑洪 17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800 

曾猴经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上虞金轮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74,944,000 0 0 74,944,000 首发承诺 

2015 年 5 月 11

日 

邱敏秀 4,949,000 0 0 4,949,000 首发承诺 
2015 年 5 月 11

日 

曹建伟 4,347,700 0 0 4,347,700 首发承诺 
2015 年 5 月 11

日 

李世伦 2,763,200 0 0 2,763,2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毛全林 2,172,800 0 0 2,172,8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沈伯伟 2,004,500 0 0 2,004,5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浙江大学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004,500 0 0 2,004,5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浙江谷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04,500 0 0 2,004,5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中国农业银行-

景顺长城资源垄

断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1,760,000 1,760,000 0 0 网下配售解禁 
2012 年 8 月 15

日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320,000 1,320,000 0 0 网下配售解禁 

2012 年 8 月 15

日 

牧小英 1,202,700 0 0 1,202,7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何俊 987,200 0 0 987,200 首发承诺 
2015 年 5 月 11

日 

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880,000 880,000 0 0 网下配售解禁 

2012 年 8 月 15

日 

中国银行-景顺

长城动力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880,000 880,000 0 0 网下配售解禁 
2012 年 8 月 15

日 

中国银行-景顺

长城鼎易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

880,000 880,000 0 0 网下配售解禁 
2012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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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银泰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880,000 880,000 0 0 网下配售解禁 

2012 年 8 月 15

日 

汪莉 801,800 0 0 801,8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朱亮 697,600 0 0 697,6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张俊 576,300 0 0 576,3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傅林坚 372,800 0 0 372,8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陶莹 171,400 0 0 171,400 首发承诺 
2013 年 5 月 13

日 

合计 106,600,000 6,600,000 0 100,000,000 -- --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 货币资金：报告期末余额为1,033,603,620.73元，较年初增长6.96倍，主要原因为：本期IPO募集资金净额10.36亿元增加货

币资金同时报告期内现金分配利润6,667.5万元。 

2.应收账款：报告期末余额为299,243,587.72元，较年初增长30.99%，主要原因为：本期下游光伏行业波动导致了收款进度

有所延迟。 

3.预付账款：报告期末余额为8,389,783.05元，较年初下降70.71%，主要原因为：光伏行业波动，公司订单有所减少同时公

司也相应减少采购。 

4. 应收利息：报告期末余额为9,032,008.03元，主要原因为：本期末定期存款应收未收的利息增加。 

5. 存货：报告期末余额为257,070,195.52元，较年初下降33.74%，主要原因为：光伏行业波动导致公司订单有所减少，公司

相应减少了存货备库量。 

6. 在建工程：报告期末余额为1,689,549.00元，较年初增长86倍，主要原因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逐步开始投入建设。 

7. 递延所得税资产：报告期递延所得税资产13,417,504.15，较年初下降32.30%，主要原因为：本期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有所

下降。 

8. 应付票据：报告期末余额为10,690,840.00元，较年初下降39.72%，主要原因为：本期部分应付票据到期支付。 

9. 应付账款：报告期末余额为32,463,509.08元，较年初下降55.87%，主要原因为：光伏行业波动导致公司订单有所减少，公

司相应减少了采购。 

10. 预收款项：报告期末余额为125,009,856.90元，较年初下降63.29%，主要原因为：光伏行业波动导致公司订单有所减少，

公司收到预收款也相应减少。 

11. 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余额为5,743,260.25元，较年初下降49.16%，主要原因为：（1）2011年底计提的年终奖已发放

完毕；（2）本期末计提的为三季度奖金，同时计提金额相比去年有所减少。 

12. 应交税费：报告期末余额为3,068,028.90元，较年初下降86.30%，主要原因为：本期缴纳相应税费金额较大。 

13. 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余额为2,437,786.96元，较年初增长6.10倍，主要原因为：期末尚未支付的上市中介费增加。 

14. 股本：报告期末余额为133,350,000.00元，较年初增长33.35%，主要原因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3,335万股增加股本所致。 

15. 资本公积：报告期末余额为1,040,457,074.53元，较年初增长26.18倍，主要原因为：募集资金净额超过发行的股本数部分

计入了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 

二、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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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业收入：本报告期发生额为408,229,968.4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1.85%，主要原因为：下游光伏行业波动导致销售订单

有所减少，同时调试验收进度有所减慢。 

2. 营业成本：本报告期发生额为182,544,871.65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7.52%，主要原因为：营业成本随着营业收入下降而下

降。 

3.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发生额为3,507,916.57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2.77%，主要原因为：由于销售收入的减少，相应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税金也减少。 

4. 销售费用：本报告期发生额为4,636,391.07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5.33%，主要原因为：本期发货减少，导致相应的运费、

保险费减少。 

5. 财务费用：本报告期发生额为-10,666,891.53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74.45%，主要原因为：本期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6. 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发生额为3,990,917.3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0.76%，主要原因为：上期应收江西赛维款项进行单

独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1,358万元，而本期因收回部分款项转回原计提的坏账准备770万元所致。 

7. 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发生额为7,584,071.28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5.44%，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的增值税退税等政府补

贴相比去年有所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发生额为-51,978,269.13元，上年同期为96,157,881.83元，主要原因为：（1）由

于行业的影响，营业收入下降，应收账款回款同比有所减缓，因此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也有所下降，同时本期支

付的各项税费也有所下降，同时由于受到行业波动的影响，公司订单有所下降，因此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有

所下降;以上三项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了13,388.67万元（3）由于控制系统本期销量同比有所下降，因此本

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也有所下降; 该项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了931.92万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发生额为-7,050,104.45元，上年同期为-32,358,895.71元，主要原因为：本期购

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9,035,359.09元，而去年购置募投项目土地、预先投入建设募投项目等

投入的现金达33,129,155.91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发生额为972,407,284.70元，上年同期为-25,911,317.31元，主要原因为：（1）

首次公开发行，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为1,045,022,500.00元；（2）首次公开发行时支付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7,496,863.20元；

（3）分配现金股利支付现金共计65,118,352.10元。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光伏产业因经济衰退、欧盟削减政府补贴、产能过剩、光伏产品价格下跌以及美国和欧盟

的“双反”等因素进入寒冬期。受其影响，公司下游客户投资进度放缓，光伏工程项目延期，使公司的部分订单不能按照合同

约定及时发货、安装、验收。2012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82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85%；营业利润17,482.9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111.2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83%。 

      截止2012年9月30日，公司未完成合同中，全部发货的合同金额为25,303万元，部分发货合同金额27,154万元（其中已

发货金额7,044万元），客户由于考虑到行业形势提出延期交货的合同金额为40,648万元，尚未到交货期的合同金额为17,700

万元，公司未完成的合同金额总计110,805万元。（以上合同金额均含增值税） 

      公司一直致力于原有产品的技术改进与新产品的研发，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2,357.79万元，占公司营

业收入5.78%。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申请57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4项；已授权国家专利20项，9项控制软件已获国

家软件著作权。 

      针对光伏行业低成本、高光电转换效率的两大技术需求，公司研发了水冷夹套技术、连续加料技术、双电源独立控制、

气致冷装置等多项国内外首创技术，实现了硅晶体生长“全自动、高性能、高效率、低能耗”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技术优势。

单晶炉系列产品和800型多晶硅铸锭炉产品被国家科技部等四部委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公司承担的两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及成套工艺”的“300mm硅单晶直拉生长装备的开发”和“8英寸区熔硅单晶炉国产设备研制”子课

题，在报告期内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公司研发的晶体炉分别生长出：18”半导体级单晶硅棒、6.5”区熔硅单晶棒以及1吨重

多晶铸锭等均创造了国内晶体产品之最。此外，公司已经自主研制的蓝宝石晶体炉项目中，已经研制了35kg,65kg以及85kg

的蓝宝石晶体炉，现已试验拉制出35kg的蓝宝石单晶锭，正在进一步优化大规格的蓝宝石单晶体的拉制工艺。 

      公司不断完善软、硬件研发条件和基础设施；继续引进高素质的技术研发人员；加强与国内外著名公司以及科研院所

的合作力度，不断地提升研发团队的技术水平和整体实力，为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和产品创新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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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事项 

（一）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金轮公司、实际

控制人邱敏秀

和曹建伟，股东

何俊、浙大创

投、谷丰投资、

李世伦、毛全

林、朱亮、张俊、

傅林坚、陶莹、

沈伯伟、牧小

英、汪莉承诺 

（一）发行前股

东所持股份的

流通限制和自

愿锁定股份的

承诺 1、公司控

股股东金轮公

司、实际控制人

邱敏秀和曹建

伟、股东何俊承

诺：自发行人股

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在

本次发行前已

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2、公司

股东浙大创投、

谷丰投资、李世

伦、毛全林、朱

亮、张俊、傅林

坚、陶莹、沈伯

伟、牧小英、汪

莉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

在本次发行前

已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3、担

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

股东邱敏秀、曹

建伟、李世伦、

何俊、毛全林、

朱亮、张俊、傅

2011 年 04 月 23

日 

（一）自晶盛机

电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二）长期。

（三）长期 

报告期内，公司

上述股东均遵

守以上承诺，未

有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况。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7 

林坚承诺：在上

述锁定期届满

后，在其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转让

的发行人股份

数量不超过本

人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六

个月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在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六个月内

申报离职的，自

申报离职之日

起十八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

份；在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

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

第七个月至第

十二个月之间

申报离职的，自

申报离职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

份。（二）发行

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

诺 2011 年 4 月

23 日，本公司控

股股东金轮公

司出具了《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承

诺如下： “1、

截至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本公

司及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控制

的子公司（晶盛

机电除外，以下

统称“附属公

司”）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会直

接或间接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独资、合

资、合作和联

营）从事或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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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与晶盛机

电及其控股子

公司构成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

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或类似

业务。2、自本

承诺函出具之

日起，本公司及

附属公司从任

何第三方获得

的任何商业机

会与晶盛机电

及其控股子公

司之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实

质性竞争的，本

公司将立即通

知晶盛机电，并

尽力将该等商

业机会让与晶

盛机电。3、本

公司及附属公

司承诺将不向

其他与晶盛机

电及其控股子

公司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其他公司、

企业、组织或个

人提供技术信

息、工艺流程、

销售渠道等商

业秘密。4、若

本公司及附属

公司可能与晶

盛机电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产

品或业务构成

竞争，则本公司

及附属公司将

以停止生产构

成竞争的产品

或停止经营构

成竞争的业务

的方式，或者将

相竞争的业务

纳入到晶盛机

电经营的方式，

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转让给

无关联关系的

第三方的方式

避免同业竞争。

5、如上述承诺

被证明为不真

实或未被遵守，

本公司将向晶

盛机电及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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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赔偿

一切直接和间

接损失。”2011

年 4 月 23 日，

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邱敏秀女

士和曹建伟先

生分别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

函出具之日，本

人及本人关系

密切家庭成员

目前没有、将来

也不会直接或

间接以任何方

式（包括但不限

于独资、合资、

合作和联营）从

事或参与任何

与晶盛机电及

其控股子公司

构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产品

研发、生产、销

售或类似业务。

2、自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起，本

人及本人关系

密切家庭成员

从任何第三方

获得的任何商

业机会与晶盛

机电及其控股

子公司之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

成实质性竞争

的，本人及本人

关系密切家庭

成员将立即通

知晶盛机电，并

尽力将该等商

业机会让与晶

盛机电。3、本

人及本人关系

密切家庭成员

承诺将不向其

他与晶盛机电

及其控股子公

司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争

的其他公司、企

业、组织或个人

提供技术信息、

工艺流程、销售

渠道等商业秘

密。4、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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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人关系密

切家庭成员控

制的公司可能

与晶盛机电及

其控股子公司

的产品或业务

构成竞争，则本

人及本人关系

密切家庭成员

控制的公司将

以停止生产构

成竞争的产品

或停止经营构

成竞争的业务

的方式，或者将

相竞争的业务

纳入到晶盛机

电经营的方式，

或者将相竞争

的业务转让给

无关联关系的

第三方的方式

避免同业竞争。

5、本人承诺将

约束本人关系

密切家庭成员

按照本承诺函

进行或者不进

行特定行为。6、

如上述承诺被

证明为不真实

或未被遵守，本

人将向晶盛机

电及其控股子

公司赔偿一切

直接和间接损

失。”（三）本

公司控股股东

金轮公司、实际

控制人邱敏秀

和曹建伟承诺：

“若由于浙江晶

盛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或

其控股子公司

未按规定为员

工缴纳社会保

险、住房公积金

而导致发行人

或其控股子公

司为员工补缴

社会保险、住房

公积金及其滞

纳金或被相关

政府机关处以

罚款的，上虞金

轮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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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秀、曹建伟愿

意全额补偿发

行人或其控股

子公司因此而

遭受的一切损

失，并愿意对发

行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因此遭

受的一切损失

承担连带责

任。”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上述股东均遵守以上承诺，未有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3,552.56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0.6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说明：公司应以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议案

的日期作为变更时点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188.2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300 台多晶铸锭

炉扩建项目 
否 31,346 31,346 188.97 188.97 0.6% 

2014 年

06 月 30

日 

0 是 否 

年产 400 台全自动单

晶硅生长炉扩建项目 
否 13,485 13,485 2,989.03 2,989.03 22.17% 

2014 年

06 月 30

日 

0 是 否 

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

目 
否 4,996 4,996 10.26 10.26 0.02% 

2014 年

06 月 30

日 

0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9,827 49,827 3,188.26 3,188.26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年产 25 台区熔硅单晶

炉建设项目 
否 0 15,000 0 0 0% 

2014 年

06 月 30

日 

0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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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0 0 0 0 0%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0 0 8,000 8,000 1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0 0 8,000 8,000 - -  - - 

合计 - 49,827 64,827 11,188.26 11,188.2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超募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5,885.56万元，其中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8,000.00万元，转存定期47,500

万元，剩余 423.97 万元（含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2 年 6 月 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年产 300 台多晶铸锭炉扩建项目的自筹资金 610,000.00 元，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年

产 400 台全自动单晶硅生长炉扩建项目的自筹资金 21,069,300.00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包括超募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有计划的投资于四个募

投项目和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三）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其他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修订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议

案》，《公司章程（草案）》第一百五十四条、一百五十五条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

理投资回报，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兼顾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公司可以采取现

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

且当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董事会

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发放股票股利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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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1）公司未

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超过 5,000 万元；

（2）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公司

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状况，充分考虑公司的盈利状况、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

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如有）的要求和意愿，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

实施。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如有）应当对该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应当安排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等方式为公众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公司

可以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外

部监事（如有）的意见，制定或调整股东回报计划。关于制定或调整股东回报计划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如有）应当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应当安排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等方式为公众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但公司保证现行及未来的股东回报计划不得违反以下原则：即如无重大

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公司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

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应通过制订、修改控股子公司的《公司章程》，

控股子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控股子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50%并确保公司有能力实施当年的现金分红方案。在公司股东大会作出派发现金股利决议后 1

个月内，公司完成召开控股子公司股东会通过符合本章程及控股子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决议并完成向公司派发现金股利

的事项。公司应在控股子公司建立、实行与本公司一致的财务会计制度，确保利润分配政策的有效实施。”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召开了一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经董事会提议，本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拟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33,35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5.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66,675,000.00 元。”此议案同时也经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召开，

股东大会批准分红议案后，于 2012 年 9 月 7 日按照每 10 股派发现金 5.00 元（含税），进行了分派。 

（六）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一）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2012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吊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四、重要事项
	（一）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非标意见情况
	（四）其他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五）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六）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七）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八）证券投资情况
	（九）衍生品投资情况
	1、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十）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十一）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